
習：讓群眾感受公平正義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七日消息：全國

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7日召開。中共中央總書
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就做好新形勢下
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強調，政法機關在
保障人民安居樂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維護
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國政法機關要全面貫徹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
，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以黨和國家工作大
局為重，以最廣大人民利益為念，切實肩負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捍衛者的職責
使命。

習近平要求，全國政法機關要順應人民群
眾對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權益保障的新期待
，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過硬隊伍建
設，深化司法體制機制改革，堅持從嚴治警，
堅決反對執法不公、司法腐敗，進一步提高執
法能力，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
，進一步提高政法工作親和力和公信力，努力
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
平正義，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和諧穩
定的社會環境中順利推進。

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要求，當前和
今後一個時期全國政法機關要深入學習貫徹黨
的十八大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把深
化平安建設、推進法治建設、加強隊伍建設作

為基礎性工程來抓，把建設平安中國、建設法
治中國、打造過硬隊伍作為政法工作的奮鬥目
標來追求，有效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要堅持
以推動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為方
向，以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執法司法問題
為重點，進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努力建設公正
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不斷提升執法
司法公信力。要以能力建設為重點，力提升
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能力，力提升維護社
會公平正義能力，力提升新媒體時代社會溝
通能力，力提升科技信息化應用能力，力
提升政法隊伍拒腐防變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國務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出席
會議並講話。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日前強調，全國政
法機關要順應人民群眾對公共安全、司法公
正、權益保障的新期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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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法工作會議
今天上午在京召開，中
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
柱（見圖）提出，2013
年將進一步推進勞動教
養、涉法涉訴信訪工作
、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戶籍制度的改革，全力
建設「平安中國」「法治
中國」。

【本報記者隋曉姣
北京七日電】

專家解讀 勞教制度改革三路徑 本報記者 隋曉姣

【本報記者方俊明、唐剛強七日
電】在內地被勞教港人多集中在珠三
角，其中以涉黃涉毒者居多。隨逐
步取消 「勞教戒毒」 制度，北上深圳
、東莞、廣州吸毒被送去勞教所的港
人越來越少，而港人因在珠三角嫖娼
而被勞教者仍存一定數量。其中以
2004年8月香港民主黨觀塘區議員何
偉途在東莞因嫖妓被判勞教半年事件
較受關注。

據統計，2004年深圳毒品案件居
珠三角第一，登記吸毒人數近2萬，
其中被強制勞教戒毒佔86%，其中港
籍珠三角吸毒人員也呈上升趨勢，一
些有長期吸毒史的港人更被勞教戒毒
二年。

自2008年後，北上娛樂場所吸毒
的港人以青少年居多，不再強制勞教
戒毒，而是採取拘留15日後並遣返的
處理措施，另吊銷回鄉卡，三年內不
能返內地。

據深圳警方透露，現在港人北上
吸食的多是軟性毒品，對情節較輕者
一般不再強制勞教。但對有吸毒 「案
底」 的港人或聚眾吸毒、情節嚴重者
，仍會加重處罰。

何偉途嫖妓事件發生於2004年8
月13日。據東莞警方披露，何偉途供
認其與周姓女子（安徽人）在酒店房
內發生性關係。

經東莞警方調查審定，何偉途與
周姓女子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賣淫嫖
娼行為。東莞市公安局對何、周二人
予以治安處罰，送收容教育（勞教）
六個月。

由於當時何偉途被推舉為新一屆
香港立法會民主黨九龍東候選人，此
次嫖娼被抓引起本港傳媒連日極大關
注。隨後東莞公安局發言人強調，在
查處何偉途嫖娼案中，認定事實清楚
，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準確，不存在
任何逼供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陳衛東對大公報記者表示，勞教制度改革有三種方案
可選：改良、分流、司法化，其中，分解勞教對象相
較可行。

陳衛東指出，勞教制度長期以來被視為侵犯人權
、不經司法程序剝奪公民自由的一項制度，這些年國
家一直致力於這項改革。這項改革面臨的最大困難是
，被勞動教養的主要對象，過去是違反治安管理處罰
條例，所謂 「大事不犯小事不斷」的人，對這些人國
家的法律目前沒有處理辦法。如果勞教制度取消，會
給社會管理造成空隙。但現實中，勞教制度確實侵犯
人權，不得不改。

他指出，改革有三個方案可以選擇。

一是改良性的改革，保持現有的公安機關審批不
變，增加公安機關決定權的司法聽證，吸收法院、檢
察院、民政局、教育局等部門參加勞教的審批和決定
，這正是目前甘肅、山東、江蘇、河南的四個城市進
行勞教改革試點的主要做法。但說到底決定權還在公
安機關，不根本解決問題。

第二種方案是把勞動教養對象予以分解，並進而
取消這種制度。比如現在已經將吸毒人員分離出勞動
教養的範疇，取代以強制戒毒的方式，對賣淫嫖娼者
則採取罰款等處罰手段。陳衛東介紹，這種方案需要
把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行為逐步納入到刑法進行
調整。

第三種解決辦法則是走司法化的道路，即所有勞

教者由法院決定。陳衛東評價，這種改革的方案動作
比較大，需要有專門的治安法院、治安法官。 「《違
法行為矯治法》2005年即起草完畢，為什麼沒有實行
？主要因為各部門意見不統一，公安部門提出勞教對
象過去那麼龐大的數字，都交給法院能不能處理得過
來，社會治安能不能保持穩定？」

陳衛東認為，目前勞教制度改革是在上述三條道
路中選擇和論證，但從發展前景看，勞教問題徹底得
到解決是可以期待的。

在三種方案中，第二種分解的方式比較可行，分
解後自然會產生應當由法院處理的案件，這可能是未
來發展的方向。

【本報北京七日電】

港人被勞教黃毒居多

綜合媒體報道， 「法治」一直是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堅持的
路徑和方向。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
依法治國，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政法機關作為執法司法機關，無疑肩負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
建設者和實踐者重任。

這次會議指出，要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法治建設的
靈魂，把切實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作為法治建設的根本任務，
全面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過硬隊伍建設。

孟建柱稱，中央已研究，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今
年停止使用勞教制度。他還表示，在全國人大批准之前，對勞
教手段的使用嚴格控制，對纏訪、鬧訪等三類對象，不採取勞
教措施。

勞教信訪與法治併軌
孟建柱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政

治清明、社會公平、民心穩定、長治久安，最根本還要靠法治
。政法機關要以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重點，
把加強法治建設貫穿於政法工作的全過程，帶頭嚴格依法履行
職責、行使職權。孟建柱說，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要動真格，
要知難而進、攻克難關。中央政法委已制訂徵求意見稿，建議
將涉法涉訴信訪從普通信訪中分離出來，納入法治軌道，以改
變信訪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現象，樹立法治權威。

中國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原所長王公義指出，新中國成立之
初勞教制度的設立對鞏固執政黨地位、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作
用。但這項制度發展至今出現了不少問題。

近期，湖南上訪媽媽唐慧和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事件讓
輿論再次聚焦勞教制度改革。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出現這些問題的最大爭
議是勞教實施過程中實施機關對勞教權的隨意擴大。對纏訪鬧
訪上訪人員、特別是對現行勞教決定不涉及的人進行勞教是沒
有法律依據的。

勞教改革正式提上日程
此次政法工作會議明確要推進勞教制度改革，意味這一

制度的改革被正式提上日程。
「勞教制度將改革」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刻贏得一片讚譽。

因 「瀏覽、轉貼發表時事評論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負面言論」被
勞教二年的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稱， 「勞教制度停止使用，
每個能動的個體都為之貢獻了力量」。北京理工大學司法高等
研究所主任徐昕說，這些年來，一直呼籲廢除勞教，甚至受到
一些壓力。但所有這些努力，沒有白費。

有與會官員對內地媒體強調，勞教制度是將 「停止使用」
而非 「廢除」。對此徐昕並不認同。他說，剝奪公民人身自由
的權力交給司法機關，是世界潮流，是法治底線，是民眾共識
。作為一種銜接，廢除勞教後，可建立保安處分和輕罪制度，
國外許多國家早有成型的制度方案可供借鑒。就實質而言，勞
教的決定權若從公安部門為主導的勞動教養委員會轉移至法院
，就與先前的勞教制度完全不同，毫無必要讓新制度背負勞教
制度的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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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存在55年的勞教制度終於
被提上改革日程，1月7日，勞教改革
信號一經媒體披露，網民們即刻爭相
轉發消息，奔走相告，言談中難抑興
奮，顯示這是人所共盼的一宗法治大
事。

勞動教養制度之所以屢屢被推向
輿論的風口浪尖，不外乎兩個原因。
從歷史上看，合法性先天不足的硬傷
，導致其自誕生之日起就注定是法律
「怪胎」。作為國家新創之初治國理

念的產物，勞教只是司法程序之外的
一種社會控制手段，不經審判便能限
制公民人身自由，這與中國《憲法》
的相關規定顯然有直接衝突。

而從實踐中看，由於勞教制度性
質不明、適用對象模糊、審批程序缺
乏監督和制約，導致了適用上的隨意
性、混亂性，從而成為一些地方和部
門濫用權力的 「溫室」。又由於其能
夠長期剝奪公民人身自由，已演變成
「二勞改」，在一些地方，甚至成為

打擊報復無辜群眾的工具。特別是在
「維穩」思維的錯誤指引下，一些官

員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那些擺
不平、搞不定的人送進勞教所，有的
地方甚至在重大政治活動前後，定下
被勞教人數的 「指標」。

我們不能說所有受過勞教的人員
都沒有問題，但當事人受到不公正處
理而無法申訴的例子近些年屢見不鮮
。從不久前的湖南 「上訪媽媽」唐慧
案，到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案，我
們都能看出，勞教所謂治病救人的原
則根本無從體現，而早已演變為某些
人維護小團體利益、打壓反對者的私
器，異化為某些地方踐踏司法尊嚴、
侵犯公民權益的劣行。倘若允許這種
「惡法」繼續堂而皇之地存活下去，

其後果只能嚴重損害黨委政府的形象
，人為製造階層敵意和對立情緒，破

壞依法治國的社會氛圍，這與當下建設社會主義法
制社會的大時代背景完全背道而馳。

說到底，勞教改革的根本出路，是通過立法進
行徹底的司法化、法治化改造。近幾年，輿論普遍
認為，以納入法治化軌道的 「違法行為矯治」代替
「法外用刑」的勞教制度乃大勢所趨，全國人大常

委會也曾連續兩屆將《違法行為矯治法》列入立法
計劃，只可惜，由於部門利益難以協調、阻力過大
，這樣一部良善的專門的《違法行為矯治法》醞釀
了多年，卻始終不見 「生育」出來。

所幸， 「民之所訴」正是 「政之所出」。習近
平總書記在就做好新形勢下政法工作作出指示時強
調， 「要以最廣大人民利益為念，」 「要順應人民
群眾對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權益保障的新期待，
」而全國政法會議亦提出將推行勞教制度改革，這
無疑是執政當局關乎民心、順應民意、厲行法治
、保障人權的一項重要舉措。

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信號，期待有關部門
快馬加鞭、開啟讓勞教制度壽終正寢的
倒計時，期待勞教制度改革早日邁出
實質性一步，真正脫胎換骨，走上法
治化軌道。 時時評評

曼玲

四項改革
勞教制度改革

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改革

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

五個能力
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能力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能力

新媒體時代輿論引導能力

科技信息化應用能力

政法隊伍拒腐防變能力

▲如今任建宇恢復自由了，但其當初為何失去自
由，依然缺乏明確說法 網絡圖片

▲焦作勞教所工作人員為勞教學員做心理減
壓 網絡圖片


